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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振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议事规则修订对照表 

修订前条款 修订前 修订后 

第四条 

公司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，担任本公司董事必

须符合公司章程第九十六条规定的任职条件。董事可

以由总裁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，但兼任总裁及其

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

董事，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1/2。 

公司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，担任本公司董事必须符合

公司章程第九十六条规定的任职条件。董事可以由总裁及其

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，但兼任总裁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

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，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

总数的 1/2。 

第七条 

董事会可根据股东大会的有关决议并结合实际

工作需要，设立战略与风险管理委员会、审计委员会、

提名委员会、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。 

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，其中：战略

与风险管理委员会由五名董事组成，至少包括二名独

立董事；审计委员会、提名委员会、薪酬与考核委员

董事会可根据股东大会的有关决议并结合实际工作需

要，设立战略与风险管理委员会、审计委员会、提名委员会、

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。 

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，其中：战略与风险

管理委员会由五名董事组成，至少包括二名独立董事；审计

委员会、提名委员会、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均由三名董事组成，



2 
 

会均由三名董事组成，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召集

人；审计委员会中至少有二名委员是会计专业人士；

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全部由外部董事组成。各专门委员

会成员的产生和更换由董事会批准。 

…… 

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；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应当为

会计专业人士。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产生和更换由董事会批

准。 

…… 

第十六条 

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： 

…… 

（二十）审议批准所属企业长效激励约束机制、

审议并提出实施管理层和核心骨干持股的企业名单，

拟定公司及所属企业管理层和核心骨干持股的总体

方案； 

（二十一）审议批准未纳入预算的参股上市公司

减持事项和减持参股上市公司股份的后评价报告； 

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： 

…… 

新增（七）决定发行中期票据、短期融资券、超短期融

资券等非债券类融资工具事项； 

…… 

（二十一）审议批准所属企业长效激励约束机制、审议

并提出拟实施管理层和核心骨干持股的企业名单，拟定公司

及所属企业管理层和核心骨干持股的总体方案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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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… 

（二十四）按照证券监管规定和国资监管规定，

审议受让上市公司股份、转让参股上市公司的股份、

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重组、上市公司国有股东发行可

交换公司债券及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发行证券、国有股

东参股的非上市企业参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资产

重组等事项； 

…… 

（二十二）审议批准减持上市公司股份后的后评价报告； 

…… 

（二十五）按照证券监管和国资监管等规定，审议由企

业自主决策的国有股东转让上市公司股份、国有股东受让上

市公司股份、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等自身运作以及国

有股东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重组等上市公司国有股权变动事

项； 

新增（二十六）审议批准按照国资监管规定由企业自主

决策的股权投资基金设立事项； 

…… 

备注：根据上表进行删除、新增章节和条款后，章程其他章节和条款序号依次顺延，相关援引条款序号相应调整。  

 


